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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据《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0年 7 月 1日成立，中国证监会对浙商金

惠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集合计划”或“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复（证

监许可[2010]293 号）。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

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

没有风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

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23年 1月 1日―2023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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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1. 基本资料 

集合计划名称：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成立日：2010 年 7月 1日 

集合计划成立份额：189,824,880.00 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份额：2,050,365.00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0 年 7月 1日-2030年 7月 1日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利用浙商资管的投资研究优势，在有效控制风险和

保持投资组合流动性的前期下，力争在本集合计划运作期间，实现集合计划资产的

稳定增值。 

2. 集合计划管理人 

名称：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天水巷 25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 201号浙商证券大楼 7楼 

法定代表人：盛建龙 

联系人：俞绍锋 

联系电话：0571-87901972 

传真：0571-87902581 

网址：www.stocke.com.cn 

3. 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江 

联系电话：010-63636363 

网址：www.cebbank.com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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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9450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8950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1.2150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835,119.46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102,483.34 

6 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215,245.54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 -0.1050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5.29%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8.56% 

2. 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1)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集合计划期末未分配利润÷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单位集合计划累

计分红 

(4)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

值/(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单位分红金额)}-1 

(5) 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第一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

(第二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l)×(第三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增长率＋1)×……×(上年度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本期单位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1 

3. 收益分配情况 

集合计划成立以来，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红利日期 每 10 份集合计划分红（元） 

2011 年 4 月 18 日 1.00 

2012 年 6 月 28 日 1.00 

2020 年 8 月 21 日 1.20 

4. 开放期 

本集合计划自 2019 年首次合同变更生效日（含）起开放 2个工作日。此后，本

集合计划每满 1 个月度开放一次，每次开放 2 个工作日。2019 年首次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 12 个月内，每次开放期的首日为 2019 年首次合同变更生效日的对应日，若遇

法定节假日或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此后，集合计划每个月的开放期首日为 12个月

前开放期首日的对应日，若遇法定节假日或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此外，开放期内

两个开放日必须为两个连续的工作日，且开放期结束后的次日也必须为工作日，否

则管理人有权调整每个月的开放日，届时提前于网站公告。开放期内委托人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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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集合计划，并且锁定期满 12个月的委托人可于锁定期满后任一开放期申请退出

集合计划。 

根据实际情况，管理人有权推迟、暂停、延长开放期或设置临时开放期，对开

放日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相关开放期安排由管理人在指定网站提

前公告。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1. 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23年 3月 31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 0.8950元，本期净值增长

率为-5.29%，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 1.2150 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18.56%。 

2. 投资经理简介 

王维一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金融学专业，现任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拥有 10 年以上证券市场研究经历。曾就

职于华安基金、国投瑞银基金、泓湖投资、珩生资产，对家电、新能源汽车、家居

轻工等领域有长期的研究。对市场趋势和结构的理解深刻，擅长从胜率角度理解研

究标的，着重从市场竞争结构发掘投资机会。 

3. 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23 年 1季度，上证综指上涨 5.94%，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63%，创业板指数上

涨 2.25%，整体市场呈探底回升态势。行业方面，计算机、传媒、通信行业表现较好，

单季度涨幅在 25%以上，房地产、商业贸易、银行等行业表现较差，单季度呈现负收

益。2023 年 1季度浙商金惠 1号净值下跌 5.29%。 

宏观经济从底部开始复苏，但复苏的程度低于预期，具体体现在地产、工程机

械、社零等高频数据进入 3月以后逐步走弱，表明内需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振状态。

伴随海外宏观经济走入衰退或滞涨局面，外需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弱，对我国的出口

也形成一定的压制。几方面负面因素结合起来，2023 年 1 季度宏观经济走势低于预

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低于预期是程度上的低于预期，而不是方向上的低于预

期，整体宏观经济还在缓慢复苏过程中。 

在宏观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金融条件供给相对充分，市场走势并不弱，从一

开始复苏进程的角度来看，几乎每个行业都轮番上涨了一遍。进入 3 月份，市场的

目光主要集中在 AIGC 领域，ChatGPT3.5 的出现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iPhone 时

刻，人工智能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距离奇点时刻越来越近。由于涉及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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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国产大模型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发过程中。我们看好人工智能的远期前景，但

目前对相关概念股的炒作持谨慎态度。 

从结构上看，经济复苏在路上、金融相对比较宽松的组合，预示着整体 A 股的

风险并不算大。虽然短期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概念股的走强对其他成长股形成了虹吸

效应，但我们相信这是短期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人工智能相当大的虹吸效应

背景下，其他成长股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的走势，这一点是与 2022年完全不同的市

场表现。 

季报行情后，成长性显著有估值性价比的个股和细分板块将迎来转机。这些机

会包括：稳增长的新基建领域，处于快速发展期的电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储能

领域，核心材料和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替代领域等。我们将在成长股中挑选估值和增

速比较匹配的长期成长性股票，这也与我们一贯的选股策略相一致。 

4. 内部性声明 

(1) 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

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 风险控制报告 

通过监控和检查，可以确认，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

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制度和本集合计划合同的要求进行。本

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易

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相关

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四、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1. 资产组合情况： 

2023 年 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657,784.85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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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备付金 3,724.94 0.20% 

存出保证金 808.46 0.04% 

股票投资 1,205,443.39 64.54% 

债券投资 0.00 0.00% 

资产支持证券 0.0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理财产品投资 0.00 0.00% 

股票质押权 0.00 0.00% 

买入返售金额资产 0.00 0.00% 

应收股利 0.00 0.00% 

应收利息 0.00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证券清算款 0.00 0.00% 

资产合计 1,867,761.64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期末市值占期末总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市值 市值占净值比 

002402 和而泰 9,300.00 158,286.00 8.63% 

600009 上海机场 2,800.00 156,044.00 8.50% 

601111 中国国航 14,100.00 150,870.00 8.22% 

600115 中国东航 28,200.00 145,230.00 7.91% 

002837 英维克 4,200.00 137,886.00 7.51% 

002126 银轮股份 9,600.00 136,992.00 7.47% 

601689 拓普集团 2,000.00 128,240.00 6.99% 

603085 天成自控 11,400.00 117,648.00 6.41% 

688071 华依科技 1,407.00 74,247.39 4.05%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本期份额变化如下：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2,050,365.00 0.00 0.00 2,050,365.00 

六、重要事项揭示 

1.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 

2.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无重大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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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5) 《浙商金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6) 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2. 查阅方式 

公司网址：www.stocke.com.cn 

客服电话：95345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